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2021

年 5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未达到解除限售

条件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限制性股票。公司已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完成

650,380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际发行结果，

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等事项。2021 年 9 月 29 日，

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将有关授权有效期延长十二个月，对董事会的授权

范围不变。公司已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完成向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 42,416,270 股

股票。 

鉴于上述事项均已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注册资本发生变化，公司总股本

由原来的 170,315,462 股调整至 212,081,352 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70,315,462

元调整至 212,081,352 元。公司章程相关内容修改如下： 

原条款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七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170,315,462元。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2,081,352

元。 

第二十二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170,315,462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

股170,315,462股，其他种类股零（0）股。 

第二十二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212,081,352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212,081,352股，其

他种类股零（0）股。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名称为《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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